
岳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规定

（2026年5月26日岳阳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公布  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海绵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及管理等活动均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海绵城市建设应当坚持生态为本、自然循环，规划引领、统筹推进，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领导，协调解决海绵城市建设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统筹推进全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第五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工作，承担海绵城市建设综合协调日常工作，组织拟定海绵城市建设政策、技术规范，制定实施方案等，指导、监督海绵城市建设。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财政、城市管理、水利、交通运输、生态环境、林业、气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海绵城市建设资金。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海绵城市建设，拓宽海绵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或修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时，应当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确定建设工程规划指标时，应当载明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

第八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城市管理、水利、林业、气象等部门，组织编制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各主管部门在编制或修改道路交通、园林绿化、水系统等相关专项规划时，应当与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衔接，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第九条  设计单位在编制建设工程方案设计文件、初步设计文件和施工图设计文件时，应当落实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确定的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要求，并符合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和规定。

第十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严格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关于海绵城市建设的内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确需修改的，不得降低原定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涉及须重新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内容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重新审查。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工程设计文件、施工技术标准和规范施工，不得擅自去除、削减海绵城市设施功能或者降低海绵城市建设质量标准。

监理单位应当按照工程设计文件、施工技术标准和规范实施监理，对海绵城市设施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第十二条  海绵城市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纳入竣工验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核实，出具评价意见。

第十三条  海绵城市设施运行维护责任主体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市政道路、园林绿地、排水设施等公用设施配套的海绵城市设施，移交前由建设单位负责运行维护，移交后由各主管部门负责运行维护；

（二）公共建筑、住宅小区配套的海绵城市设施由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单位负责运行维护；

（三）其他社会投资建设项目配套的海绵城市设施，由所有权人负责运行维护。所有权人不明的，由投资人作为运行维护责任主体；投资人不明的，由所属辖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指定运行维护责任主体。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拆除、改动、占用或者损坏海绵城市设施。

确因工程建设等需要挖掘、拆除、改动、占用海绵城市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制定方案，报海绵城市设施运行维护责任主体的主管部门审核，并承担设施恢复或者改建费用。

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

（二）海绵城市设施，是指对雨水具有“渗、滞、蓄、净、用、排”等一项或者多项功能的工程建设设施，包括但不限于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渗井、湿塘、雨水湿地、蓄水池、雨水罐、调节塘、调节池、植草沟、渗管（渠）、植被缓冲带等设施。
（三）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是指通过自然与人工强化的渗透、滞蓄、净化等方式控制城市建设下垫面的降雨径流，得到控制的年均降雨量与年均降雨总量的比值。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 2 —

— 1 —


